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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5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15至9：25、9：30至11：

30、13：00至15：00� ；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888号山东一卡通10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匡志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112,381,0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1.92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112,381,0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92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人，代表股份4,483,0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1.27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人，代表股份4,48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73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1.00�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7,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反对18,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4％；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0％；反对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109％；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7,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反对18,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4％；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0％；反对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109％；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7,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反对48,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4％；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0％；反对48,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890％；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4,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8％；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6,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2％；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7％；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7,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反对48,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4％；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0％；反对48,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890％；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4,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8％；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6,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2％；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7％；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4,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8％；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6,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2％；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7％；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55,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7,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03％；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7％；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55,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7,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03％；反对20,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7％；弃权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27,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反对18,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4％；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0％；反对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109％；弃权35,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1％。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蒲舜勃 毕志远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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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山高环能”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公司青岛十方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十方” ）因业务需要，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青岛分行” ）签署《综合授信协议》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青岛十

方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8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3年4月19日、2023年5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

司（含新设立或收购的全资和控股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42,500万元，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审议范围之内，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十方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35836678936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家斌

成立日期：2011-10-20

营业期限：2011-10-20�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滨海路36号乙

经营范围：餐厨垃圾处理及其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销售（仅限于废油脂、干化污泥、沼渣、沼液、废塑

料、向天然气经营企业直接出售沼气提纯后的天然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高十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42.01 12,773.61

负债总额 8,186.89 8,869.77

净资产 3,955.12 3,903.83

项目 2023年1-3月（未经审计） 2022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1.70 2,817.69

营业利润 24.69 326.72

净利润 24.67 298.99

经查询，青岛十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综合授信协议》

受信人（甲方）：青岛十方

授信人（乙方）：光大银行青岛分行

授信额度：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担保：保证人山高环能与授信人签订编号为青光银李沧高保字第20230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协议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借款人：青岛十方

贷款行：光大银行青岛分行

贷款金额：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担保：山高环能（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编号为青光银李沧高保字第2023006号。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山高环能

授信人：光大银行青岛分行

被担保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 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保证方式：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

(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

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

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

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生效：本合同自保证人和授信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生效。

上述协议尚未正式签署，主要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5,159.9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53.56%；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2.78%；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1.55%。 上述担保余额合计263,259.9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187.8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形。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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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下午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

15-15:00。

（二）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苏州银行大厦）。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61,392,509股，占本行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3,494,848,442股的44.677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08,570,463股，占本行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581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2,822,046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55%。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计划。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六）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九）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盛虹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股1,043,048,146股，对本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十）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

（十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十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第六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1,559,160,124 99.8570% 1,979,795 0.1268%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1,559,160,124 99.8570% 1,979,795 0.1268%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三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1,509,648,822 96.6861% 51,743,357 3.3139% 330 0.0000% 通过

议案

四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

预算计划

1,560,251,624 99.9269% 888,295 0.0569%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五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561,387,744 99.9997% 4,435 0.0003% 330 0.0000% 通过

议案

六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

债券的议案

1,560,490,757 99.9422% 901,421 0.0577% 331 0.0000% 通过

议案

七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大股东评

估报告

1,560,251,624 99.9269% 888,295 0.0569%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八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

专项报告

1,560,251,624 99.9269% 888,295 0.0569%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九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部分

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518,339,598 99.9991% 4,435 0.0009% 330 0.0001% 通过

议案

十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报告及摘

要

1,559,830,424 99.9000% 888,295 0.0569% 673,790 0.0432% 通过

议案

十一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险的议案

1,560,746,284 99.9586% 393,635 0.0252%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十二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

构的议案

1,559,753,834 99.8951% 293,285 0.0188% 1,345,390 0.0862%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以下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四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计

划

1,032,535,539 99.8895% 888,295 0.0860% 252,590 0.0245% 通过

议案

五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032,535,539 99.9995% 4,435 0.0004% 330 0.0000% 通过

议案

八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关联交易专项

报告

1,032,535,539 99.8895% 888,295 0.0860% 252,590 0.0245% 通过

议案

九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部分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517,487,393 99.9991% 4,435 0.0009% 330 0.0001% 通过

议案

十二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1,032,535,539 99.8413% 293,285 0.0284% 1,345,390 0.1303% 通过

注：本行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林晓莉律师、郭家骥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5日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行” 或“公

司” ）委托，指派林晓莉律师、郭家骥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统称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而

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

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

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

构并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2023年4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

东大会的决议》。

（2）2023年4月25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地点、召集人、召

开方式、会议议题、出席对象和会议登记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5日下午15:00在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苏州银行大厦召

开。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崔庆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3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名及股东的授权委托书、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

数据资料显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7人，均为截至2023年5月5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61,392,5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494,848,442股的44.6770%，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3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08,570,4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5815%。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2,822,04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55%。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

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系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后，由董事会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如下：

1.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计划

5.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7.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8.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9.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0.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

11.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12.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报告事项如下：

13.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1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15.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16.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络投票系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根据现场投票统计结果

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相关信息，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表决

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1,559,160,124 99.8570% 1,979,795 0.1268%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1,559,160,124 99.8570% 1,979,795 0.1268%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三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的议案

1,509,648,822 96.6861% 51,743,357 3.3139% 330 0.0000% 通过

议案

四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及2023年

度财务预算计划

1,560,251,624 99.9269% 888,295 0.0569%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五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561,387,744 99.9997% 4,435 0.0003% 330 0.0000% 通过

议案

六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二级

资本债券的议案

1,560,490,757 99.9422% 901,421 0.0577% 331 0.0000% 通过

议案

七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大股

东评估报告

1,560,251,624 99.9269% 888,295 0.0569%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八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关联

交易专项报告

1,560,251,624 99.9269% 888,295 0.0569%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九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部分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518,339,598 99.9991% 4,435 0.0009% 330 0.0001% 通过

议案

十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报告

及摘要

1,559,830,424 99.9000% 888,295 0.0569% 673,790 0.0432% 通过

议案

十一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购买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险的议案

1,560,746,284 99.9586% 393,635 0.0252% 252,590 0.0162% 通过

议案

十二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1,559,753,834 99.8951% 293,285 0.0188% 1,345,390 0.0862% 通过

上述第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第13、14、15、16项议案不需审议批准。 上述第4、5、8、9、12项议案为影

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苏州银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第

9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张家港

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盛虹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股1,043,048,146股，对本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四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

预算计划

1,032,535,539 99.8895% 888,295 0.0860% 252,590 0.0245% 通过

议案

五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032,535,539 99.9995% 4,435 0.0004% 330 0.0000% 通过

议案

八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

专项报告

1,032,535,539 99.8895% 888,295 0.0860% 252,590 0.0245% 通过

议案

九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部分

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517,487,393 99.9991% 4,435 0.0009% 330 0.0001% 通过

议案

十二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

构的议案

1,032,535,539 99.8413% 293,285 0.0284% 1,345,390 0.1303% 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

表决结果， 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顾益中经办律师：林晓莉 郭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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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

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石狮路6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8日（星期一）。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有财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9人，代表股份66,392,5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25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4人， 代表股份55,459,4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27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10,933,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80%。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 共5人， 代表股份9,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批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反对 0 0%

弃权 0 0%

(二)审议批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反对 0 0%

弃权 0 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四)审议批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反对 0 0%

弃权 0 0%

(五)审议批准《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反对 0 0%

弃权 0 0%

(六)审议批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反对 0 0%

弃权 0 0%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九)在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两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38,906,342股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7,486,171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十)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6,392,513 100% 9,100 100%

反对 0 0% 0 0%

弃权 0 0% 0 0%

本次股东大会除逐项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蒋慧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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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4月13日、2022年5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 同意使用不超过18,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决定并办

理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有关的一切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2022年4月15日和2022年5月7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和《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3年2月14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元的“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0天结构性存款” 的理财产品， 并于2023年2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上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发行主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0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代码 NFZ00934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产品期限 90天

产品成立日 2023年2月14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5月15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1.65%--2.78%

资金来源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本金1,0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68,547.95元，本金及

理财收益于2023年5月15日均已到账。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产品发

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

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赎

回

理财收益

1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三层区间91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

万元

2022年 2

月14日

2022年 5

月16日

是 108,452.05元

2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三层区间91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500�

万元

2022年 2

月14日

2022年 5

月16日

是 180,753.42元

3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三层区间92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500万

元

2022年 5

月18日

2022年 8

月18日

是 415,890.41元

4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跌三层区间92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500万

元

2022年 5

月18日

2022年 8

月18日

是 415,890.41元

5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跌三层区间94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万

元

2022年 5

月27日

2022年 8

月29日

是 224,054.79元

6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跌两层区间91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500万

元

2022年 8

月31日

2022年

11月30日

是 397,657.53元

7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91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500万

元

2022年 8

月31日

2022年

11月30日

是 397,657.53元

8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跌两层区间90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1,000

万元

2022年 12

月6日

2023年 3

月6日

是 762,164.39元

9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跌两层区间62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万

元

2022年 12

月6日

2023年 2

月6日

是

46,882.19

元

10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31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万

元

2022年 12

月6日

2023年 1

月6日

是

46,032.88

元

11 民生银行 协定存款（注）

活期

存款

--

2022年 12

月5日

2023年

12月5日

否 --

12 建设银行 协定存款（注）

活期

存款

--

2022年 12

月7日

2023年

12月7日

否 --

13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90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万

元

2023年1

月18日

2023年4

月18日

是 138,575.34元

14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90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万

元

2023年2

月14日

2023年5

月15日

是 68,547.95元

15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92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1,000

万元

2023年3

月8日

2023年6

月8日

否 --

注：协定存款在公司需要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时可随时支取，协定存款银行余额会变动，具体收益以银行对账

单为准。

三、备查文件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利息收款回单》。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1258� � � � � � � �股票简称：*ST庞大 公告编号：2023-049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3年5月11日、2023年5月12日、2023

年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2023年4月29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2年度审计

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3.2条第（三）项规

定，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3年4月29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2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面临退市风险的提示：公司股票2023年5月15日收盘价为0.56元/股，已连续13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人民币1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仅

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公司股

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若公司股票触及上述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上交所将在15个交易日内对

公司股票做出终止上市决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

不能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敬请广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股票于2023年5月11日、2023年5月12日、2023年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截至目前，除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2023年4月29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2年度审计

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2023年4月29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2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 公司股票2023年5月15日收盘价为0.56元/股， 已连续13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

司，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

市交易。若公司股票触及上述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上交所将在15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做出终止上市

决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能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敬请广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601258� � � � � � � �股票简称：*ST庞大 公告编号：2023-048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05月15日，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为0.56元/股，已

连续13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 即使后续7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

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退市指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2.1条的规定：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

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7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触及上述交易类强制退市

情形，上交所将在15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做出是否终止上市决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二

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能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敬请广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

上市：“（一）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连续120个交易日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实现的累计股票

成交量低于500万股，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 ”

● 2023年05月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56元/股。 公司股票自2023年4月21日起，已连续13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 即使后续7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而触及

交易类退市指标。

二、股票停牌安排及终止上市决定的相关规定

若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上交

所将自该情形出现的次一交易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7条的规定，上交所将自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规

定情形之日后15个交易日内，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若公司

股票触及上述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

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2023年4月2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0），该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交易类强制退市的第一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2023年5月1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该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交易类强制退市的第二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2023年5月1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5），该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交易类强制退市的第三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2023年5月1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7），该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交易类强制退市的第四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交易类强制退市的第五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重要内容提示

提示各主体及时办理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 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 约定购

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二）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 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

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 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5月16日

股票代码：601258� � � � � � � �股票简称：*ST庞大 公告编号：2023-050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9日公告披露了《2023年第一季度

报告》，因工作人员疏忽，部分内容表述错误，现予以更正：

关于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更正前：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 1,645,837,5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5,837,598.00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1,079,486,5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9,486,561.00

海南金信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3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33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247,158,3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158,377.00

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240,335,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335,142.00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8,272,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72,306.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21,003,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3,178.00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00

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5,978,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85,978,861.0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6,171,26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171,2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股东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2、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上述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更正后：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 1,645,837,598 人民币普通股 1,645,837,598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735,056,043 人民币普通股 735,056,043

海南金信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335,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247,158,377 人民币普通股 247,158,377

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240,335,142 人民币普通股 240,335,142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1,745,904 人民币普通股 151,745,90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48,272,306 人民币普通股 148,272,30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1,003,178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3,178

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5,978,861 人民币普通股 85,978,8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股东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海南金信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海南金信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5月16日


